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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
中華民國 109 年  10 月 19 日 

府行法一字第 1092904899 號 

訴願人：林○○等 6人 

訴願人林○○、林 XX 等 5 人因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事件，

分別不服雲林縣林內鄉公所（下稱林內鄉公所）109 年 3 月 19 日

（109）林鄉建字第 1090003661 號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（公共

設施用地）證明書（下稱系爭證明書）、109 年 7 月 15 日林鄉建

字第 1090009540 號函（下稱系爭函文）提起訴願案，本府依法

決定如下： 

主  文 

訴願不受理。 

  理   由 

一、按訴願法第 1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：「人民對於中央或

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害其權

利或利益者，得依本法提起訴願。」、第 3 條第 1 項

規定：「本法所稱行政處分，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

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

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。」、第 77 條第

8 款規定：「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為

不受理之決定：…八、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

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。」、第 78 條規

定：「分別提起之數宗訴願係基於同一或同種類之事

實上或法律上之原因者，受理訴願機關得合併審議，

並得合併決定。」、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第 1 項規定：

「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，不得隨時任意變更。但擬

定計畫之機關每 3 年內或 5 年內至少應通盤檢討一

次，依據發展情況，並參考人民建議作必要之變更。

對於非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，應變更其使用。」、都

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6 條規定：「都市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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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發布實施後，人民申請變更都市計畫或建議，除有

本法第 24 條規定之情事外，應彙集作為通盤檢討之參

考，不得個案辦理，零星變更。」、最高行政法院 62

年裁字第 41 號判例意旨：「官署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

或理由說明，並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，既不因該

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，非訴願法上之行政

處分，人民對之提起訴願，自非法之所許。」、最高

行政法院 93 年度判字第 1628 號判決意旨：「是人民

陳述都市計畫內容缺失，表示應該如何改正，請求主

管機關定期通盤檢討予以變更或辦理都市更新，僅屬

意見表達，並非依法申請之案件。主管機關函復將其

意見存供參考，未准依其意見辦理，並不發生何法律

上效果，自非行政處分。」。 

二、訴願人林○○、林 XX 等 5 人共有雲林縣林內鄉 XX 地號

等 3 筆土地（下稱系爭土地），經林內鄉公所依據臺

灣省政府 61 年 9 月 9 日府建四字第 96444 號令核定、

雲林縣政府 61 年 9 月 30 日雲府建都字第 71791 號公

告之「林內都市計畫」（下稱林內都市計畫），於 109

年 3 月 19 日核發系爭土地之土地使用分區為「人行步

道用地」等資訊之證明書予訴外人王○郎，訴願人林

○○不服系爭證明書，提起訴願；嗣後訴願人等又於

109 年 7 月 8 日申請將系爭土地之土地使用分區類

別，由「人行步道用地」更正還原為「農業區」，再

經林內鄉公所以系爭函文函復略以：「說明：…四、

臺端陳情之意見，雲林縣政府已於 109 年 7 月 1 日府

城都二字第 1090530394 號函覆臺端在案，並已納入

『變更林內都市計畫（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）

案』人民及團體陳情意見提送雲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

審議參考，…」，訴願人林 XX 等 5 人不服系爭函文，提

起訴願。依訴願法第 78 條規定，本件訴願人等因不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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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內鄉公所之系爭證明書及系爭函文，分別提起訴

願，係基於同一之事實上及法律上原因，爰予合併審

議及決定，合先敘明。 

三、經查： 

（一）關於訴願人林○○不服系爭證明書部分： 

系爭證明書之性質，僅就系爭土地之土地使用分區

類別等資訊，依公告核定之林內都市計畫書、圖及

地籍套繪圖核對後之結果告知人民，僅供參考之

用，若作為實施之依據者，應依現況指示建築線為

準。是以林內鄉公所核發系爭證明書，屬行政機關

提供資訊之行政事實行為，僅為單純之事實敘述及

觀念通知，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，既不因該項

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，非訴願法上之行政

處分，此有前揭最高行政法院判例意旨可稽。是訴

願人對之提起訴願，於法不合，應不受理。 

（二）關於訴願人林 XX 等 5人不服系爭函文部分： 

系爭土地之土地使用分區類別，應以林內都市計畫

書為據，已如前述。故訴願人等申請將其類別由「人

行步道用地」更正為「農業區」云云，依前揭都市

計畫法規及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意旨，僅為訴願人等

陳述都市計畫內容缺失，表示應該如何改正之意

見，因法規並未賦予人民請求權限，故非屬依法申

請之案件，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如何辦理，仍有行政

形成之自由，無從個案辦理，零星變更。是林內鄉

公所函復訴願人等所陳意見已由雲林縣政府錄案，

作為變更林內都市計畫（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

討）案參考等語之函文，僅為單純之事實敘述及觀

念通知，亦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

果，非屬行政處分。是訴願人等對之提起訴願，於

法不合，應不受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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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另經審酌系爭證明書及系爭函文既非行政處分，本件

訴願不予受理，且所提出之相關書面意見已甚明確，

訴願人申請陳述意見及言詞辯論，核無必要，併予敘

明。 

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，本府不予受理，爰

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8 款前段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
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曾 元 煌 

(請    假)  

                 委員 張  嘉  麟  

                 (代行主席職務)  

   委員 王 服 清 

委員 林 樹 山 

委員 林 仁 昇 

委員 洪 千 雅 

委員  陳  怡  君 

  委員  陳  金  春 

委員 鄭 津 津 

委員  蕭  文  生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10 9   年  1 0  月  8   日 

 
  
 
附記：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

等行政法院(地址：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99 號)提起行政訴訟。 

 

 


